仲裁当事人仲裁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
温州仲裁委员会：

为了保证贵会关于（    ）温仲案字第    号案的仲裁文书及时、准确地送达，现确认以下地址为本人（本单位）仲裁文书送达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贵会将仲裁文书送达至经本人（单位）确认的仲裁文书送达地址，即为送达。送达地址若有变更，本人（单位）将重新确认变更后的送达地址，并主动、及时地书面通知贵会。

当事人或代理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年      月      日

